
关于印发盘锦市水利局“两轻一免一容”
清单的通知

各县区水利局、局机关各科室、市水利服务中心：

按照《盘锦市关于在行政执法中推行柔性执法制度的实

施方案》(盘委办发〔2021〕17 号)工作要求，市水利局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对行政权力清单

中的行政处罚事项进行了认真梳理，形成了水利局行政处罚

“减轻处罚事项清单”“从轻处罚事项清单”“免于处罚事

项清单”和行政审批“容缺受理事项清单”。现印发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盘锦市水利局柔性执法“两轻一免一容”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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